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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潮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储备

库建库公告”的澄清说明

潮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储备库建库公告于2025年4月16日

在在潮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及潮州数字城管公众号发布。现对

原建库公告内容作出如下调整：

序号 条款号 原文 现文

1
五、申请人资格审

查合格条件：

（一）勘察企业库：

6.项目负责人1名，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资格，为申请人的正式员工[需提供项目

负责人的身份证、注册证书、以上人员2025

年1月至今任一个月由申请人为其购买的社

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删除

2
五、申请人资格审

查合格条件：

（二）市政公用工程设计企业库：

6.项目负责人1名，具备市政专业（含相近专

业）中级或以上工程师资格，为申请人的正

式员工[需提供以上人员的身份证、职称证

书、以上人员2025年1月至今任一个月由申

请人为其购买的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删除

3
五、申请人资格审

查合格条件：

（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企业库：

6.项目负责人1名，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

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专职安全人员1名，

项目负责人和安全员不为同一人。均为申请

人的正式员工[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证、

注册建造师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类），安全员的身份证、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C类）或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3），

以上人员2025年1月至今任一个月由申请人

为其购买的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删除

4
五、申请人资格审

查合格条件：

（四）质量检测企业库：

6.项目负责人1名，具备工程类专业中级或以

上技术职称，为申请人的正式员工[需提供项

目负责人的身份证、职称证书、以上人员

2025年1月至今任一个月由申请人为其购买

的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删除

5
五、申请人资格审

查合格条件：

（五）工程造价企业库：

6.项目负责人1名，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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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为申请人的正式员工[需提供项目负责

人的身份证、注册证书、以上人员2025年1

月至今任一个月由申请人为其购买的社会

保险证明复印件]。（注：按照《造价工程师

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的规定，根据原人事部、

原建设部发布的《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人发〔1996〕77号）取得的造

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经注册且在有效期内

的，等同于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6
五、申请人资格审

查合格条件：

（六）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企业库：

6.项目负责人1名，具有建设部2006年4月1

日后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

师注册执业证书，且其注册证书专业为市政

公用工程，注册执业单位为申请人，监理员

2名，均为申请人的正式员工[需提供项目负

责人的身份证、注册执业证书、监理员的身

份证、监理员证、以上人员2025年1月至今

任一个月由申请人为其购买的社会保险证

明复印件]。

删除

7
五、申请人资格审

查合格条件：

（七）施工图审查企业库：

6.项目负责人1名，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或一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建筑工程或道路或市

政专业（含相近专业）中级或以上资格，为

申请人的正式员工[需提供以上人员的身份

证、注册证或职称证书、以上人员2025年1

月至今任一个月由申请人为其购买的社会

保险证明复印件]。

删除

8
附二：申请人登记

提交资料一览表

6.配备项目负责人和主要业务人员（按申报

专业库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删除

9
附二：申请人登记

提交资料一览表

7.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复印件、以上人员

2025年1月至今任一个月由申请人为其购买

的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删除

10
附二：申请人登记

提交资料一览表

8.其他人员职称证书复印件、以上人员2025

年1月至今任一个月由申请人为其购买的社

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删除

11
附二：申请人登记

提交资料一览表

9.2022年4月至今承接过符合申报专业库资

格要求的类似工程业绩
删除

12

附四：申请人资格

审查择优评分标

准

人员情况（20分） 删除

13
附四：申请人资格

审查择优评分标
企业业绩（30分）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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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14

附四：申请人资格

审查择优评分标

准

服务方案和服务承诺（30分）
服务方案和服务承诺（50分）

注：评分说明详见附件

15

附四：申请人资格

审查择优评分标

准

工作实施要点（20分）
工作实施要点（50分）

注：评分说明详见附件

16 附八：
附八：2022年4月至今承接过符合申报专业

库业绩评分要求的类似项目业绩表
删除

17 附九：
附九：配备与申报专业库资质相应的人员一

览表
删除

注：本澄清说明为建库公告的组成部分，如对同一事项的表述与之前所发出的建库

公告不符，则以本澄清说明为准。

附件：潮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市政环卫类储备库建库公告

潮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5年4月18日


